
 

 

 

 

 

项目名称：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 

市级统筹引导实施的教育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目 

2020-01-01 

否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2020-12-31 

其他类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本项目主要包括：高中特色多样发展2个、中等职业教育市级引导性竞争性项目5个、基础 

教育校长与教师培养培训项目1个、中职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个。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上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沪府发[2015]9号）；《2019年行业 

中等职业学校内涵建设经费管理办法》（沪教委职〔2019〕2号）。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直属的唯一一所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同时承 

担了民族教育任务，项目申请理由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十 

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学校内涵建设发展，推进民族教育，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上海市人民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沪府发[2015]9号）；《2019年行业 

中等职业学校内涵建设经费管理办法》（沪教委职〔2019〕2号）。. 

 

1.人员投入：按照学校现行管理体制，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预算管理机制。落 

实部门职责，明确办公室为预算绩效管理牵头部门，财务和相关部门在预算绩效管理中分别 

为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2.制度保障：学校制定了《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项目管理办法》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招标与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建立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学校修订了《 

项目实施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及具体实施 

细则，从制度上指导全体教职工做好项目管理工作。3.资金保障与安排：学校在制定项目 

时，充分考虑项目的建设基础是否满足建设所需。对于具备建设基础的项目，方考虑立项及 

资金安排；6月底完成50%，8月底完成75%，12月底前完成95%以上。. 

1.预期总目标：通过2020年市级竞争性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推进民 

族教育发展，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学校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水平，全力建设 

“藏汉同校、普职渗透、人文见长、多态发展”的、有民族团结教育特色和艺术教育特色的 

、全国一流的中等学校。2.阶段性目标：按各项目申报书如期完成项目，达成项目绩效目 

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1,182,000 

11,222,3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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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2,000 

11,222,300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二级目标 

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实施管理 

 

 

资产管理 

2020年绩效目标 

三级目标 

学校对项目的人力投入充足 

学校按上级部门要求及学校财务管理办法科学 

管理内涵建设经费 

学校按上级部门要求及学校项目管理办法科学 

管理项目实施 

学校按上级部门要求及学校项目管理办法科学 

管理项目日常的实施与管理 

学校按上级部门要求及学校项目管理办法科学 

管理内涵建设经费形成的资产 

 

 

 

 

=充足 

=合规 

 

=合规 

 

=合规 

 

=合规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 

质量 

时效 

 
成本 

经济效益 

项目完成情况 

各项目使用方对项目建设成果（项目建设单位 

）的满意度 

项目完成时间 

通过比价程序或招投标程序完成的项目占全部 

项目的比例 

预算执行率按要求执行 

=100% 

=95% 

=适时 

 
=100% 

=95%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 

满意度 

长效管理 

人力资源 

学生及家长对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满意度 =95% 

校园环境干净整洁 =优雅 

全校师生对办学条件的满意度 =95% 

学校对长效科学管理形成机制 =持续 

学校教师队伍稳定，师资素养不断提升 =稳升 

影响力目标 

 

 

 

其它 

部门协助 

配套设施 

信息共享 

其它 

学校各部门协同作用不断提升 

学校各项配套设施达到标准 

学校官方网站信息更新及时 

全校学生对办学质量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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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达标 

=及时 

=95% 



 

 

 

 

 

项目名称：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行政管理学校 

学生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2020-01-01 

否 

计划完成日期： 

绩效类型： 

2020-12-31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项目实施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2007年9月1日起，上海市已经形成了由免费教育、国家助学金、专业奖励、上海市奖 

学金等助学政策所组成的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一）建立免费教育制 

度 1.享受对象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普通中专、职业学 

校、技工学校，不含综合高中、成人中专、成人中专班和成人中职班，以下简称“中职校” 

）在籍在沪就读的城镇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烈士子女、孤儿、农村家庭学生、海 

岛(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家庭学生、就读涉农专业学生、就读奖励专业学生，以及本 

市户籍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具体对象为：（1）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在沪就读的本市及 

外省市城镇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烈士子女和孤儿。（2）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 

在沪就读的本市及外省市农村家庭学生，即学生本人为农村户籍或父母双方（监护人）中任 

意一方为农村户籍。（3）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在沪就读的本市海岛(崇明岛、长兴岛、 

横沙岛)家庭学生，学生本人或父母双方（监护人）中任意一方为本市海岛(崇明岛、长兴 

岛、横沙岛) 户籍居民。（4）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在沪就读，且就读专业为纳入教育 

部规定的涉农专业的学生。（5）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在沪就读奖励专业的学生，即报考 

本市教育行政部门当年列入“奖励专业”目录的专业，并被相关学校录取的本市户籍学生， 

以及在沪报考并符合有关报考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6）具有本市中职校学籍并 

在沪就读的本市户籍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 2.免费内容和标准在学制规定年限内，根 

据中等职业学校收费标准，免除相应学费、书簿费。学生在休学期间和留级当年不享受。（ 

1）免学费：凡在本市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每人每学年最高免除学费40 

00元；凡在本市非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每人每学年最高免除学费260 

0元。（2）免书薄费：根据每人每学年免除课本和作业本费400元至600元。对就读 

中职校艺术类专业、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民办中职校各专业的符合享受免费教育政策的学生 

，其免学费、书簿费标准按上述规定标准执行。（二）建立国家助学金制度1.享受对象本 

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普通中专、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综合高中， 

不含成人中专、成人中专班和成人中职班）在籍在沪就读的在校学生。2.享受年限三年学 

制的学生可享受两年，四年学制的学生可享受三年。毕业学年学生实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不再发放国家助学金。学生休学 

沪教委财[2015]115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民政局 

关于对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施资助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103号文 

件，上海市教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基础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实施 

免费教育的通知沪教委职[2010]21号文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全日制普通 

中等职业学校帮困助学金发放工作的补充通知沪教委职〔2017〕10号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做好2017年本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上海市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认真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三部门关于对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农村 

、海岛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免费教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9〕47号 

），现将《上海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对农村、海岛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免费 

教育的实施细则》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三部门关于对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海岛家庭学生 

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免费教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9〕47号），现将《上海 

市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对农村、海岛家庭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免费教育的实施细则 

》 

 

 

 1、免学期除学费2000元、代办费200元，免学年免除学费4000元、代办费4 

00元。   2、每年发放10个月的国家助学金，免学费学生每年2000元，其余普 

通中专学生每年1500元。 

 

 1.免学费：凡在本市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每人每学年免除学费400 

0元；2.免书薄费：每人每学年免除课本和作业本费4003、助学金符合中职农村学生 

免费教育的学生 (不含毕业学年)，每人每学年享受1500元助学金。助学金按月发放 

，每年按10个月计，每月150元，转入学生银行卡。助学金主要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伙 

食和交通等生活补贴。三年学制的学生可享受两年。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2,3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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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当年预算（元）： 12,359,16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6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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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0,000 



 

 

一级目标 

投入与管理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影响力目标 

 

 

二级目标 

实施管理 

数量 

质量 

时效 

社会效益 

满意度 

 

其它 

2020年绩效目标 

三级目标 

资助工作进度规范管理率 =100% 

项目的完成情况 =100% 

资助过程的公开性 =100% 

项目完成时间 2020年 

确保没有学生辍学 =100％ 

资助育人工作有成效 =100％ 

立项依据的规范性 =100％ 

资助政策全方位覆盖 =100％ 

资助育人拓展有成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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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目标值 


